
国人民银行（金融市场司） 

银市场〔2014J 35号 

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关于非金融机构合格 

投资人进入银行间债券巾场有关事项的通知 

口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金融市场管理部，各分行、营业管理部、

各省会（首府）城市口心支行、副省级城市口心支行货币信贷管

理处；口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；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口心，

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，口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

司，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；银行间债券市场做市商；非

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商： 

为落实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

见》（国发［2014] 17号），完善多层次债券市场体系，进一步夯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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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行间债券市场投资人基础，更好地服务实仁经济，根据《全国

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交易管理办法）)（口国人民银行令〔200川第2 

号）、《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登记托管结算管理办法》（口国人民银

行令【200911第Ii-号）等规定，现就非金融机构合格投资人进入银

行间债券市场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非金融机构合格投资人可通过非金融机构合格投资人交

易平台（以下简称“交易平台”）进行债券投资交易。 

二、非金融机构合格投资人应符合以下条件： 

（依法成立的法人机构或合伙企业等组织，业务经营合

法合规，持续经营不少于一年； 

（净资产不低于3000万元； 

（具备相应的债券投资业务制度及岗位，所配备工作人

员应参加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（以下简称“交易商协会，') 

及银行间市场口介机构组织的相关培训并获得相应的资格证书； 

（最近一年天发生违法和重大违规行为； 

（口国人民银行要求的其他条件。 

三、非金融机构合格投资人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进行交易前

应向交易商协会备案。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

“北金所”）应为非金融机构合咯投资人做好备案政策咨询、材料

收集等服务工作。 

四、非金融机构合格投资人在取得备案通知书后，向北金所

曰请开立交易账户和办理交易联网手续，向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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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有限公司、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统称“债券

登记托管结算机构”）申请开立债券账户和资金结算专户。超过3 

个月未开立相关账户的，非金融机构合格投资人须向交易商协会

重新备案。 

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商和银行间债券市场做

市商（以下统称“报价商”）可通过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（以

下简称“同业拆借中心”）交易系统向非金融机构合格投资人提供

点击成交等方式的债券报价。 

同业拆借中心为报价商提供报价、成交等服务。北金所

为非金融机构合格投资人提供交易、信息等服务。债券登记托管

结算机构为非金融机构合格投资人提供债券托管、结算等服务。 

北金所应会同同业拆借中心、债券登记托管结算机构， 

严格按照报价商通过同业拆借中心交易系统发起报价、北金所将

报价进行汇总并匿名展示、非金融机构合格投资人点击成交、北

金所对点击指令进行券款检查、成交在同业拆借中心交易系统达

成、券款对付结算等原则开展有关业务，确保债券交易的竞争性、

公开性，保障结算安全性。 

同业拆借中心、债券登记托管结算机构和北金所应根据

本通知等相关规定建立交易、托管及结算的系统对接以及数据互

换、信息共享和应急处理机制，及时披露交易平台债券业务有关

信息。 

同业拆借中心、债券登记托管结算机构和北金所应做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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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 送：办公厅。 

内部发送：债券交易管理处。 

2014年10月17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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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线监测工作，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处理并向口国人民银行报告，

并抄送交易商协会。 

十、交易商协会、同业拆借口心、债券登记托管结算机构和

北金所应在每季度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向口国人民银行报告上

月非金融机构合格投资人入市及交易结算等有关情况。 

交易商协会应根据本通知等相关规定对非金融机构合

格投资人实施自律管理，督促其依法合规开展债券交易业务。 

交易商协会应制定相关自律规则，同业拆借口心、债

券登记托管结算机构和北金所应制定相关业务规则，报口国人民

银行备吴后实施。 

口国人民银行将定期对非金融机构合格投资人债券业

务开展情况进行现场或非现场检查。 

入通知自发石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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